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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

标准体系的实施意见》和省委数字化改革的要求，为进一步明确住房保障领域关于城镇棚户

区改造基本公共服务要求，提升全省住房保障领域基本公共服务质量，立足现行有关法规政

策和浙江实际，编制本导则。 

本导则共分为 8 章，主要内容包括总则、术语、基本规定、界定范围、征收补偿、项目

建设、棚改安置房交付和要素保障。 

本导则试行 1 年，试行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。本导则由浙江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，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处负责相关内容的解

释。执行过程中，请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并将发现的问题、意见和建议函

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处（地址：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 51-1 号；邮政编码：

310005），以供修订时参考。 

本导则起草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： 

起草单位：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 

蓝城乐居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

主要起草人：邓铭庭  徐  剑  裘黎明  余  声  钱  杰  裘黎英  付晓萌  

            张志生    

主要审查人：陈旭伟  叶伟绩  周向军  褚金雷  章建平  林霞君  李月红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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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则 

1.0.1  为规范城镇棚户区改造基本公共服务，完善保障机制、提高保障能力和服务能力，制

定本导则。 

1.0.2 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城镇棚户区改造基本公共服务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

参照本导则完善本地城镇棚户区改造基本公共服务规定。 

1.0.3  浙江省城镇棚户区改造基本公共服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，尚应符合现行国家、行业和

浙江省相关标准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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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术语 

2.0.1  城镇棚户区   

城市、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简易结构房屋较多，建筑密度较大，

使用年限久，房屋质量差，建筑安全隐患多，使用功能不完善，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区域。 

2.0.2  支出责任  

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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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基本规定 

3.0.1  城镇棚户区改造信息公开内容应符合《浙江省保障性住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

录》的规定。 

3.0.2  支出责任由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负责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，省人民政府给予资金支持，

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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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 界定范围 

4.0.1  城镇棚户区改造应包括设市城市、县城和全国重点镇的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

用地范围内的城中村、城镇危房和旧住宅区的改建、扩建和翻建。 

4.0.2  满足下列任意 5 种情形的住宅区域，可纳入城镇棚户区改造范围。其中，存在 5、6

情形的住宅区域，应优先纳入改造： 

1  区域大小：相对集中连片，存在 50 户以上的； 

2  建筑结构：以简易结构、木结构、砖木结构、砖混结构等房屋为主的； 

3  建筑密度：建筑密度较大，基本在 40%以上的； 

4  使用年限：旧住宅区以 30 年以上的房屋为主、城中村以 15 年以上的房屋为主的； 

5  房屋质量：房屋质量总体较差，且部分房屋依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

JGJ 125 评定为 C 级、D 级的； 

6 安全隐患：房屋结构抗震能力基本不满足现行建筑抗震规范要求的；住宅区域无消防

通道和消防设施，建筑防火能力基本不满足现行建筑防火规范要求、存在安全隐患的；存在

地质灾害等其他安全隐患的； 

7  使用功能：房屋使用功能不完善，室内空间和设施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，无集中

供水、无分户厨卫等； 

8  市政基础设施：区域内交通、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通信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置等配套

市政基础设施不齐全或年久失修的； 

9  公共服务设施：区域内缺乏必要的基本教育、社区服务、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，

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 50180 基本规定的； 

10  其他方面：区域内规划不合理，住区通风、采光等不满足规范要求，住区环境质量

差的。 

4.0.3  下列项目不应纳入城镇棚户区改造范围： 

1  因实施道路拓展、历史街区保护、文物修缮等工程所需的房屋拆迁改造项目； 

2  对小区配套设施维修养护、美化亮化、居民房屋外立面整治、节能改造等综合整治项

目； 

3  房地产开发、与棚改项目无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； 

4  农村危房改造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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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房龄不长、结构比较安全的既有住宅区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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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征收补偿 

5.0.1  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应遵循决策民主、程序合法、补偿公平、结果公开的原则。  

5.0.2 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程序和内容应符合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0 号）和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的规定。 

5.0.3  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程序和内容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及

有关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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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项目建设 

6.1  年度计划申报 

6.1.1 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同级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等相关部门，提

前做好项目储备，准确测算项目规模，确定年度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以及计划开工项目清单，

并按计划申报要求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同意。 

6.1.2  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同级发展改革、财政等相关部门，汇总、审核各市

本级及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年度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以及计划开工项目清单，并按计划申报要

求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同意。 

6.1.3 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同级发展改革、财政等相关部门，汇总、审核各设区市

年度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以及计划开工项目清单，并按计划申报要求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同

意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国家相关部门。 

6.2  年度计划执行 

6.2.1 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按照审定的年度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以及计划开工项

目清单组织实施。 

6.2.2  审定的年度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以及计划开工项目清单不宜调整。 

6.3  安置房项目建设 

6.3.1  对符合相关规定的项目，应完成立项、土地规划许可、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。项目开

工应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 

6.3.2  应抓好城镇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管，安置房的设计应符合浙

江省标准《住宅设计标准》DB33/1006 的规定。 

6.3.3  项目基本建成应取得竣工验收报告。 

6.3.4  项目竣工应办理竣工验收备案，并满足交付使用条件。 

6.3.5  应规范项目管理，按照项目施工合同规定的时限完成项目建设。 

6.3.6  计划项目因客观因素无法继续实施时，应及时进行调整。计划调整程序应参照计划申

报程序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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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安置房交付 

7.0.1  项目竣工后应在 1 年内交付至安置对象。 

7.0.2  安置房项目交付至安置对象应按规定流程和要求进行书面交付。 

7.0.3  安置对象应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择房，并经公证机构公证。选房结果应予以公示。签

订选房合同且项目已竣工的，可视为安置房交付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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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要素保障 

8.1  资金筹集 

8.1.1  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资金筹集包括下列方式： 

1  上级资金补助； 

2  财政预算投入； 

3 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； 

4  民间资本投资。 

8.1.2  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应专项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。 

8.2  土地供应 

8.2.1 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根据年度建设计划任务，编制土地供应计划，并在新

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中对城镇棚户区改造用地指标实行单列。 

8.3  税费减免 

8.3.1  对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，应按财政部规定免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造费、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城镇公用事业附加等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

金，应按规定免收省级出台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。 

8.3.2  对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的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契税、个人所

得税等，应按财政部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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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导则用词说明 

1 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 

1）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： 

       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；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 

   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： 

       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；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 

     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： 

       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；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 

       4）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“可”。 

2 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、规范执行时，写法为：“应符合……的规定”或“应

按……执行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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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 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 GB 50180 

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 JGJ 125 

《住宅设计标准》 DB33/10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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